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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利康”、“发行人”、“本公司”、

“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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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上市初期具有较大的价格波动风险，并存在跌破发

行价格的风险，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嵊州君泰承诺 

1、自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即 2019

年 4 月 23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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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3、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关于减持本公司于发行人本次发

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老股（不包括本公司在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从公

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份）事项，本公司承诺如下： 

（1） 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本公司直接或间接转

让所持发行人老股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老股的 20%； 

（2）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13 至 24 个月内，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老股不超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 13 个月初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发行人老股的 20%。 

4、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公

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

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

后，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5、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诺

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包括前述第二项承诺的延

长后的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 年。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

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6、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南平、吕慧浩承诺 

1、自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 6 个月内

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 6 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股份；离职后半年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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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和的 50%。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即 2019 年 4 月 23 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在本次

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

行除权除息处理。 

3、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关于减持本人于发行人本次发行

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老股（不包括本人在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从公开市

场中新买入的股份）事项，本人承诺如下： 

（1）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本人直接或间接转

让所持发行人老股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老股的 20%； 

（2）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13 至 24 个月内，本人直接或

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老股不超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 13 个月初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发行人老股的 20%； 

（3）减持价格将均不低于发行人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及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的价格。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减持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4、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

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

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

人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5、如本人违反前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

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持有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

份锁定期（包括前述第二项承诺的延长后的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 年。如本人

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在发行人现金分红中与违

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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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股东叶树祥、杨国栋承诺 

1、自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 6 个月内

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 6 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股份；离职后半年内，本

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和的 50%。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即 2019 年 4 月 23 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在本次

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

行除权除息处理。 

3、如本人违反前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

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持有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

份锁定期（包括前述第二项承诺的延长后的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1 年。如本人

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在发行人现金分红中与违

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4、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股东、监事潘小云、严立勇承诺 

自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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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昂利康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 50%。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其余股东承诺 

自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稳定股价的承诺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触发条件 

公司上市后 3 年内，若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且同时满足相关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则触发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稳定公

司股价措施。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1、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实施顺序： 

（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 

（2）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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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前述措施中的优先顺位相关主体如果未能按照本预案履行规定的义务，或已履

行相应义务后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则自动触发后一顺位相关主体实施稳定股价措施（前述相应主体实施稳

定股价措施条件触发称为“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 

2、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措施 

根据股价稳定预案，在不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不迫使公司控股股东

或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下，股价稳定措

施采取如下顺序与方式： 

（1） 在公司回购的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将在 1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

事会，依法作出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后，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备案

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3 个月内，按以下原则回

购股票：A.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B.回购

股份的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

式；C.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 10%；D.单一会计年度用于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

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措施的情形

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在公司回购的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

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

上市条件时，公司将终止实施回购股票措施。 

（2）在公司控股股东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在 10 个交易

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以下简称“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

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公司

控股股东将在相应触发增持股价措施之日起 3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增持股票的金

额不低于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20%，增持股份的价格不

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实施增持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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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提供资金支持。具体增持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提前公告。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股价稳定措施在当年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出现需启动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公司控股股东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

案。 

在公司控股股东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

足法定上市条件时，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将迫使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履

行要约收购义务，公司控股股东将终止实施增持股票措施。 

在触发增持股票义务后，若控股股东未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或虽送达增持通

知书但未按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则公司有权将该年度及以后年度应付控股股东的

现金分红款项收归公司所有，直至累计金额达到控股股东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

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20%止。 

（3） 在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

后，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 10 个交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

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

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相

应触发增持股价措施之日起 3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个人增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

年度于公司取得薪酬总额的 50%，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具体增持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提前公告。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股价稳定措施在当年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出现需启动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

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若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时，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将迫使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将终止实施增持股票措施。 

（三）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的约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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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昂利康承诺采取以下约束措施： 

（1）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

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对于公司控股股东，如已公告增持具体计划但不能实际履行，则公司应

将与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控

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如已经连续两次触发增持义务而控股股东均未能提出具体

增持计划，则公司可将与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

红予以截留，用于股份回购计划，控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如

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股份回购计划投弃权票或反对票，则公司可将与控股股东履行

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下次股份回购计划，控

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3）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主动履行其增持义务，如

个人在任职期间未能按本预案的相关约定履行其增持义务，则公司有权将应付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暂扣处理，直至其实际履行承诺义务

为止。如个人在任职期间连续两次未能主动履行其增持义务，由控股股东、董事

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由公司董事会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2、控股股东嵊州君泰承诺采取以下约束措施： 

若本公司未能在触发股价稳定预案条件时，按上述承诺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

务，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

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公司有权将应付本

公司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扣处理，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如已经连

续两次触发增持义务而本公司均未能提出具体增持计划，则昂利康可将与本公司履

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股份回购计划，本公司

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如本公司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股份回购计划投

弃权票或反对票，则昂利康可将与本公司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本公司现

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下次股份回购计划，本公司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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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3、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采取以下约束措施： 

若本人未能按上述承诺履行稳定公司股价义务，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的薪酬予以暂扣处理，直至本人实际

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

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三、因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

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一）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在发行人投资者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交易前，因发行人本次发

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对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按照投资

者所缴纳股票申购款加该期间内银行同期 1 年期存款利息，对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

投资者进行退款。 

若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后，因发行人本次发行并

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若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上市交易后，若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

机关认定后，依法购回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

购回价格不低于回购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不足 30 个交易日，则以回购公告前实际

交易日为准）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程序实施。上述购回实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公司将及时提出预

案，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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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公司将本着

主动沟通、尽快赔偿、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

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沟通赔偿，通过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

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嵊州君泰承诺：昂利康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若在发行人投资者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交易前，因发行人本次发

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对于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本公

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按照投资者所

缴纳股票申购款加该期间内银行同期 1 年期存款利息，对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

者进行退款。 

若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后，因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招股说

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购回价格不低于回购公

告前 30 个交易日（不足 30 个交易日，则以回购公告前实际交易日为准）该种股票

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上述购回实

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公司将及时向发行人提出预案，并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讨论。 

若因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等

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公司将本着主动沟通、

尽快赔偿、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

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沟通赔偿，通过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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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本公司以发行人当年及以后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分红作为履约担保，

且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购回或赔偿义务，则在履行承诺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所持

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转让。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南平、吕慧浩承诺： 

1、本人承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在发行人投资者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交易前，因发行人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对于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按照投资者

所缴纳股票申购款加该期间内银行同期 1 年期存款利息，对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

资者进行退款。 

3、若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后，因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招

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购回价格不低于回购

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不足 30 个交易日，则以回购公告前实际交易日为准）该种股

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上述购回

实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人将及时向发行人提出预案，并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讨论。 

4、若因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

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人将本着主动沟通、

尽快赔偿、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

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沟通赔偿，通过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

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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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人以发行人当年及以后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分红作为履约担

保，且若本人未履行上述购回或赔偿义务，则在履行承诺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转让。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南平、吕慧浩、吴哲华、叶树祥、项振华、

童本立、袁弘、潘小云、严立勇、马玲玲、杨国栋、蒋震山、孙黎明、杨晓慧承

诺： 

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现就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之真实性，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因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等

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人将本着主动沟通、尽

快赔偿、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

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沟通赔偿，通过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

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3、本人以当年以及以后年度自发行人取得的税后工资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担

保，且若本人未履行上述购回或赔偿义务，则在履行承诺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

的公司股份（如有）不得转让。 

四、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未履行约束措施 

为督促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相关

责任主体作出以下承诺： 

（一）公司承诺 

若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

的相关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应在上述责任主体未履行承诺的事实得到确认的次一交易日公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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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上述事实确认的时间指下述时间的较早者（以下同）： 

（1）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机构认定时； 

（2）保荐机构认定时； 

（3）独立董事认定时； 

（4）监事会认定时； 

（5）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知道或应当知道时。 

2、如果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4、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5、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二）控股股东承诺 

本公司，作为昂利康的控股股东，保证将严格履行昂利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并将在获

得收入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4、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5、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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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昂利康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人保证将严格履行昂利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

施： 

1、如果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并将在获

得收入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

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4、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5、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五、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相关承诺 

（一）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本规模将有所增加。如发行完成后当年公司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幅不能超过发行后公司加权股本的增幅，则

公司发行完成后当年基本每股收益或稀释每股收益低于上年度，导致公司即期回报

被摊薄。为保证募集资金有效使用，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回报能

力，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回报能力： 

1、积极稳妥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公司将积极调配资

源，先以自有资金开展前期建设，尽早实现预期收益，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

未来几年的股东回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争取早日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弥补本次公开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的

影响。 

2、强化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公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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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募集

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3、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对于销售、研发、生产等部门的管理，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完善业务流程、配置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改革绩效考核机制等手段，充分挖

掘内部潜能，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未来公司还将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

道，控制公司资金成本，节省财务费用支出。同时加强成本管理并强化预算执行监

督，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提升经营效率和营

运能力。 

4、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严格依据《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和《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等规定进行利润分配，在符合《浙江昂利

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

分红回报规划》规定的情形下，制定和执行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方案，并在必要时

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和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中明确的现金分红政策，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在未来公司主业健康发展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的过程中，公

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

益。 

上述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

决策，特此提示。 

（二）公司控股股东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嵊州君泰承诺：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2、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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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公司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股份公司未来制定、修改股权激励方案，其将积极促使未来股权激励方

案的行权条件与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其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

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上述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7、不会越权干预股份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本公司签署承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将对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的其他股东给予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补

偿。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

措施。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南平、吕慧浩承诺： 

1、承诺不越权干预昂利康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承诺将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维护昂利康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昂利康利益； 

4、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股份公司未来制定、修改股权激励方案，其将积极促使未来股权激励方

案的行权条件与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其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

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上述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本人前述承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将对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的股东给予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补偿。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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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

管机构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要求，就公司本次发

行涉及的每股收益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补回报措施等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昂利康利益； 

2、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

有表决权）； 

5、如股份公司未来制定、修改股权激励方案，其将积极促使未来股权激励方

案的行权条件与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发行人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6、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采

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上述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7、自承诺函出具日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若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人已

作出的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

定出具补充承诺。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本人前述承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将对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的股东给予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补偿。本人

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

管机构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东方花旗承诺：因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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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

赔付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律师天册律师承诺：如本所在为发行人制作、出具发行文件期间未能勤

勉尽责，导致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及产权清单鉴证意见中对重大事项作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

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生效司法文书

认定后，本所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自

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共同对投资者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有权获

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

由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据生效司法文书确定。 

发行人会计师及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承诺：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发行人评估机构坤元评估承诺：如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在该等事项

依法认定后，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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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昂

利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及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8]1517 号”文批准。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8]493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昂利康”，股票代码“002940”；其中本

次公开发行的 2,25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三）股票简称：昂利康 

（四）股票代码：002940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9,000.00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250.00 万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2,250.00 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

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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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十）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非交易日顺延） 

类别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首次

公开

发行

股份

前已

发行

股份 

1 嵊州君泰 3,400.0000 37.7778% 2021 年 10 月 23 日 

2 方南平 530.0000 5.8889% 2021 年 10 月 23 日 

3 吕慧浩 345.0000 3.8333% 2021 年 10 月 23 日 

4 金基医药 331.2070 3.6801% 2019 年 10 月 23 日 

5 赵成建 314.4660 3.4941% 2019 年 10 月 23 日 

6 吴伟华 285.3570 3.170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7 叶树祥 245.0000 2.7222% 2019 年 10 月 23 日 

8 杨国栋 245.0000 2.7222% 2019 年 10 月 23 日 

9 汪作良 183.2200 2.0358%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0 王仁民 157.1785 1.7464%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1 张翠 144.6250 1.6069%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2 安荣昌 77.8750 0.8653%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3 恒晋同盛 96.4285 1.0714%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4 王晓瑛 50.0000 0.555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5 潘小云 50.0000 0.555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6 吕燕玲 50.0000 0.555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7 徐爱放 50.0000 0.555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8 严立勇 50.0000 0.555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9 叶崴涛 48.2145 0.5357% 2019 年 10 月 23 日 

20 王浩 38.5715 0.4286% 2019 年 10 月 23 日 

21 陈利军 33.7500 0.3750% 2019 年 10 月 23 日 

22 楼挺华 24.1070 0.2679%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小计 6,750.00 75.0000% - 

首次

公开

发行

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225.00 2.5000% 2018 年 10 月 23 日 

网上发行股份 2,025.00 22.5000%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小计 2,250.00 25.0000% - 

合计 9,000.00 100.0000% -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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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中文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英文名称：ZHEJIANG ANGLIKANG PHARMACEUTICAL CO.,LTD. 

（三）注册资本：6,750 万元（本次发行前），9,0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四）法定代表人：方南平 

（五）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30 日 

（六）住所：嵊州市嵊州大道北 1000 号 

（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

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头孢菌素类）、冻干粉针剂（青霉素类）、原料

药（谷维素、糠甾醇、多索茶碱、头孢拉定、托西酸舒他西林、盐酸班布特罗、维

生素 E 烟酸酯、左氧氟沙星、头孢氨苄、头孢羟氨苄、碘海醇、头孢泊肟酯、替米

沙坦、甘草酸二铵、氨甲环酸、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头孢克洛、头孢克肟、头孢

呋辛钠、硫酸头孢匹罗、西沙必利、兰索拉唑、尼扎替丁、精氨酸、头孢拉定/L-精

氨酸、酮亮氨酸钙、消旋酮异亮氨酸钙、酮苯丙氨酸钙、消旋羟蛋氨酸钙、酮缬氨

酸钙）；销售：四甲基胍盐酸盐水溶液、氢氧化钠水溶液；一般经营项目：回收特

戊酸（水溶液）、回收氨水、回收硫酸铵、回收硫酸铵-氯化铵、回收氯化钠、回收

氯化钠-氯化钾；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货物进出口。 

（八）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九）所属行业：C27 医药制造业 

（十）电话：0575-83100181 

（十一）传真：0575-83100181 

（十二）互联网地址：http://www.alkpharm.com 

（十三）电子信箱：ir@alkpharm.cn 

（十四）董事会秘书：孙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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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名单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本届任期 

方南平 董事长、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吕慧浩 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吴哲华 董事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叶树祥 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项振华 独立董事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童本立 独立董事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袁弘 独立董事 2018 年 08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2、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监事名单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本届任期 

潘小云 监事会主席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严立勇 监事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马玲玲 职工代表监事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3、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本届任期 

方南平 董事长、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吕慧浩 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叶树祥 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杨国栋 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蒋震山 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孙黎明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杨晓慧 财务总监 2017 年 12 月 06 日-2020 年 12 月 05 日 

 

（十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

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万股） 

间接持股数 

（万股） 

合计持股数

（万股） 

方南平 董事长、总经理 530.0000 1,245.0000 1,7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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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慧浩 董事、副总经理 345.0000 805.0000 1,150.0000 

叶树祥 董事、副总经理 245.0000 580.0000 825.0000 

潘小云 监事会主席 50.0000 0.0000 50.0000 

严立勇 监事 50.0000 0.0000 50.0000 

杨国栋 副总经理 245.0000 50.0000 295.0000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嵊州君泰，其持有发行人 3,400.0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37.7778%。 

企业名称：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 月 21 日 

注册资本：680 万元 

实收资本：680 万元 

住所：嵊州市三江街道兴旺街 281 号嵊州茶叶城 5 幢 412 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嵊州市三江街道兴旺街 281 号嵊州茶叶城 5 幢 412 室 

法定代表人：方南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6716160332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销售：服饰、领带。（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 

嵊州君泰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06.30/2018 年 1-6 月 2017.12.31/2017 年 

总资产 11,496.54 12,036.02 

净资产 8,544.36 8,819.67 

净利润 -275.75 1,251.06 

注：嵊州君泰 2017 年财务数据经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8 年 1-6 月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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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 

方南平与吕慧浩合计持有嵊州君泰 60.30%的股权，且各自持股比例在报告期内

保持不变。发行后，除通过嵊州君泰间接持有昂利康的股权外，方南平和吕慧浩还

分别直接持有昂利康 5.8889%和 3.8333%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方南平先生，196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高级经济师。曾任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员工、分析室主任及质保部常务副部

长，浙江昂利康制药厂副厂长、党支部书记，昂利康有限董事长、总经理并兼任海

昶生物董事；现任昂利康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嵊州君泰董事长、昂利泰董事长、

江苏悦新董事、广康医药董事、昂利康医药销售董事。 

吕慧浩先生，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浙江

医药新昌制药厂国际贸易部副经理，浙江医药国际供应部经理，昂利康有限董事、

副总经理，福朋医药董事、信汇制药董事、珠海亿联德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昂利康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嵊州君泰董事、昂利康胶囊董事长、昂博生物董

事长、昂利康医药销售董事长兼总经理、珠海亿联德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外，控股股东嵊州

君泰未控制其他企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嵊州君泰、以及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控制本公

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外，实际控制人方南平、吕慧浩未控制其他企业。 

三、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44,967 户，其中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数（万股） 比例（发行后） 

1 嵊州君泰 3,400.0000 37.7778% 

2 方南平 530.0000 5.8889% 

3 吕慧浩 345.0000 3.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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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基医药 331.2070 3.6801% 

5 赵成建 314.4660 3.4941% 

6 吴伟华 285.3570 3.1706% 

7 叶树祥 245.0000 2.7222% 

8 杨国栋 245.0000 2.7222% 

9 汪作良 183.2200 2.0358% 

10 王仁民 157.1785 1.7464% 

合计 6,036.4285 6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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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2,250.00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23.07 元/股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下配售 225.00 万股，网上发行 2,025.00 万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94,974 股，包销金额为 2,191,050.18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42%。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1,907.50 万元，均为新股发行。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

位情况、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366 号验

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5,554.30 万元（不含增值税），均由发行人承担。根据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承销及保荐费 3,633.53 

2 审计验资费 867.92 

4 律师费 537.74 

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67.92 

6 用于本次发行的手续费 47.19 

合计 5,5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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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发行费用：2.47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新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46,353.20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88 元（按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1.00 元/股（按公司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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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另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已刊登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招股说明书等文件。 

一、2018 年三季度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

2017 年 1-9 月及 2018 年 1-9 月利润表、2017 年 1-9 月及 2018 年 1-9 月现金流量

表，其中 2017 年 1-9 月及 2018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8 年 1-9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元） 499,829,814.56    562,869,455.75 -11.20% 

流动负债（元）    364,014,989.62     503,528,401.62  -27.71% 

总资产（元）    866,877,380.23     906,784,989.29  -4.4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元） 

 440,869,181.33   370,187,117.56  19.0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6.53 5.48 19.09%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884,922,495.38          590,588,895.31  49.84% 

营业利润（元）         121,124,017.50           92,411,465.20  31.07% 

利润总额（元）         125,177,145.50           91,643,947.28  36.5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净利润（元） 
         99,201,533.53           78,254,078.93  26.7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79,327,433.85 

   

     70,663,346.10  

 

1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7 1.16 26.77%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05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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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19% 23.54% 0.65%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9.34% 21.26% -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94,192,950.04  109,977,854.82  -14.3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0 1.63 -14.35%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

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公司经营情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1）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86,687.74 万元、流动资产 49,982.98

万元、流动负债 36,401.50 万元、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4,086.92 万

元。公司资产总额、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较上年有所下降，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稳定上升。 

（2）经营业绩说明 

2018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88,492.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84%，主

要系两票制推行导致制剂收入增加所致。 

2018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920.15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6.77%，主要系主要产品毛利增加及政府补助金额上升所致。 

2、对财务指标变动幅度 30%以上主要项目的说明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7,203,422.13     139,478,468.18  -30.31% 
主要系本期归还

银行贷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40,835.75       2,037,466.96  59.06% 
主要系预交所得

税本期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2,234,825.35      29,141,308.57  44.93% 

主要系 α酮酸扩

产项目本期投入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95,117.25         651,578.34  -39.36% 

主要系本期长期

待摊费用摊销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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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15,000,000.00      80,000,000.00  -81.25% 
主要系本期归还

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150,746.35      17,695,714.63  -53.94% 

主要系 2017 年

末公司预提年终

奖在本期支付所

致 

应交税费      10,154,908.86       6,773,986.24  49.91% 

主要系本期末应

交增值税较上年

末增加所致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84,922,495.38       590,588,895.31  49.84% 

主要系两票制在

全国范围内逐步

推行所致 

税金及附加        11,036,522.09         6,785,793.36  62.64% 

主要系受两票制

影响，应交增值

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52,384,592.46        87,786,155.78  415.33% 

主要系受两票制

的影响，制剂推

广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72,543.02         5,404,125.44  -110.59% 
主要系本期银行

贷款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081,677.47         5,613,074.58  -350.87% 

主要系本期公司

与江苏悦华达成

债务和解协议，

冲减资产减值损

失 1,243.47 万元 

投资收益           -96,317.17           409,899.77  -123.50% 
主要系联营企业

亏损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0.00         2,937,822.66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

生资产处置收益 

其他收益         2,384,159.04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发生

土地使用税退税 

营业外收入         4,433,284.81         1,571,633.85  182.08% 
主要系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80,156.81         2,339,151.77  -83.75% 

主要受安全事故

影响，上年同期

公司非常损失金

额较大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075,614,540.34 640,999,563.29 67.80% 

主要系两票制推

行导致制剂收入

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84,159.04 5,173,225.07 -53.91% 

主要系本期企业

所得税退税减少

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8,004,372.14 25,340,324.26 89.44% 

主要系本期支付

到期应付票据，

保证金退还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99,242,502.70 42,963,060.79 130.99% 

主要系本期两票

制推行导致应交

税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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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15,760,272.42 76,838,180.97 571.23% 

主要系本期两票

制推行导致推广

费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479,973.44 547,209.37 170.46% 

主要系本期公司

收到的投资分红

金额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501,647.76 2,409,525.16 -79.18% 
主要系本期报废

设备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 9,420,700.00 -100.00% 

主要系本年会计

相关准则的变

更，收到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现金列示在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47,345,156.54 27,119,027.89 74.58% 

主要系本期公司

固定资产投资增

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450,000.00 4,440,000.00 -44.82% 

主要系本期公司

对外投资减少所

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 4,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少

数股东投资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5,000,000.00 105,000,000.00 -85.71% 

主要系本期银行

贷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80,000,000.00 116,232,285.37 -31.17% 

主要系上期归还

银行贷款较多所

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1,723,618.46 44,971,013.11 -96.17% 
主要系本期未进

行股东分红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666,037.74 16,100,902.94 -95.86% 

主要系上年融资

租赁款归还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67,645.74 -632,719.47 -142.30% 

主要系本期汇率

波动影响所致 

二、2018 年经营业绩预计 

根据公司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经营模式、主要

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

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18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19,659.5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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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 138,553.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04%至 58.68%；营业利润约为

12,854.83 万元至 14,884.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1%至 20.31%；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为 10,647.92 万元至 12,329.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4%至

21.9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约为 8,531.83 万元

至 9,878.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5.54%至 9.37%。（上述 2018 年财务数据系公

司对经营业绩的合理估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35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

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

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环境未发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

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等）；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可能

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未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

异常； 

（十三）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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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0 

保荐代表人：朱剑、倪霆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浙江昂利康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同意

推荐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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